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铝冶炼》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2023年12月1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征集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及宣贯计划项目。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碳排放量计量分技术委员会积极响应，提交了《铝冶炼企业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规范》的申报书。2024年5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正式批准立项，并将规范名称修订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铝冶炼》，本规范的制定工作正式启动。
该规范由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主导起草，信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参与起草，由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碳排放量计量分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2、 立项必要性
（一）编制背景
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严峻，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我国积极响应，明确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为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方向，促使各行业加快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步伐。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是摸清碳排放底数，控制碳排放总量。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是“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基础。为推动宏观“碳核算”向精准“碳计量”转变，促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必须确保碳计量器具配置的完整性、可溯源性。
铝冶炼行业作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面临严峻挑战。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测算，2024年我国电解铝行业碳排放量约4.26亿吨，占全国碳排放量的5%左右。铝冶炼生产涉及氧化铝、电解铝等多环节，碳排放源复杂，亟需通过精准计量实现碳排放数据可信管理。精准碳计量的基础是碳排放用计量器具的完善配置与规范管理。现行的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0902-2007）及即将实行的《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25）等标准侧重于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合和管理，难以满足铝冶炼行业碳计量精细化管控需求，亟待制定专项规范。
（二）编制目的
依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铝冶炼行业》（CETS-AG-04.01-V01-2024），系统梳理铝冶炼生产工艺流程及碳源流特征，明确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置要求，实现以下目标：
1、 规范铝冶炼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要求，确保数据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
2、 为碳排放核算、碳交易夯实计量基础，支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3、 提升碳排放数据质量，应对欧盟碳关税等国际贸易壁垒。
（三）编制意义
1、 助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支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贯彻落实，本规范针对铝冶炼行业的计量需求，提供了标准化的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方案，为铝冶炼行业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计量保障，有助于推动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2、 完善行业计量标准体系：目前铝冶炼行业在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方面的标准体系尚不完善，本规范的制定填补了铝冶炼行业碳计量器具配置标准空白，满足了行业对规范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企业准确开展碳计量工作；
3、 为企业参与碳交易奠定基础：在“双碳”目标推动下，碳交易市场不断发展完善，铝冶炼企业已参与其中。本规范为企业提供了准确的碳计量数据支持，确保碳核算、碳交易数据真实可信，为铝冶炼企业开展碳交易奠定坚实的计量基础。
4、 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规范的实施能够帮助企业更精准地掌握自身碳排放情况，发现节能减排的关键点，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策略提供依据，推动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3、 规范制定过程
1、 立项批准：2024年5月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批准立项；
2、 启动会议：2024年9月10日，起草小组在信发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启动会，明确分工；
3、 调研阶段：2024年10-2025年1月，赴南山铝业、中铝山东、魏桥集团等8家企业实地调研，收集工艺参数与计量现状；
4、 草案编制：2025年2月完成初稿，经起草单位内部评审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4、 编制依据
本规范制定紧密结合我国铝冶炼行业实际情况，充分体现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及参考了以下文件：
1、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原则》：为规范的编写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确保规范在结构和内容上符合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的编写要求。
2、 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统一了规范中涉及的计量术语和定义，保证了术语使用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使规范在行业内具有统一的理解和应用基础。
3、 GB 17167 - 202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该标准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提出了通用要求，铝冶炼企业作为用能单位，在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方面可参考其中的相关规定。
4、 GB/T 33656—2017《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为铝冶炼企业绘制温室气体排放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提供了方法指导，有助于准确标示计量器具的配置位置和类别。
5、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技术规范 CETS—AG—04.01—V01—202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铝冶炼行业》：该指南规定了铝冶炼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方法和要求，本规范在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上与之一致，以确保计量数据能够满足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需求。
6、 GB/T 32150《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1.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 部分 铝冶炼企业》：为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提供了通用的原则和具体的核算方法，是本规范确定计量边界、计量范围以及计量器具配备要求的重要依据。
7、 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的内容、方法和要求进行了规定，铝冶炼企业作为重点用能单位，在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管理方面可参考该规范，加强计量管理工作。
8、 T/CMA CC199 - 202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本规范在此基础上，针对铝冶炼企业的特点进行细化和补充。
5、 主要技术内容
1、确定铝冶炼企业碳源流示意图
起草小组通过深入研究铝冶炼生产工艺，结合相关核算指南中对碳源流的定义，系统分析铝冶炼企业生产过程中碳的流入和流出情况，确定了铝冶炼企业边界内碳源流向并给出了关键工序的示意图。该示意图直观展示了铝冶炼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去向以及在各生产环节的流动情况，为后续确定计量器具配备位置和计量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
2、确定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
根据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中对化石燃料、原料等含碳物质的含碳量、低位发热量测定需求，以及生产工艺流程中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监测要求，确定了相应的排放因子计量器具。同时，明确了不同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技术要求和准确度等级，以满足碳排放核算和监测的准确性要求。
6、 规范内容要点说明
（一）规范架构
本规范主体内容涵盖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温室气体排放计量边界、碳源流向图及温室气体排放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要求、管理要求以及计量数据处理要求等方面。各部分内容相互关联、逻辑严谨，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
（二）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基本要求。适用于温室气体年度排放量不低于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铝冶炼生产企业，为这类重点排放企业提供了明确的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标准。同时，其他铝冶炼生产企业也可参照本规范执行，以提升自身的计量管理水平。
（三）术语和定义
确定了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计算法、实测法、源流、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率、碳源流流向图、计量采集点网络图等术语及其定义。这些术语的明确界定，统一了规范中的专业用语，有助于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确保规范在行业内的准确应用。
（四）概述
概述部分阐述了目前碳排放核算的主要方式，包括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和实测法。同时，说明本规范依据相关核算指南，确定了铝冶炼企业的碳源流图，并针对三种核算方式提出了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要求，使读者对规范的形成背景和主要成果有清晰的认识。
（五）铝冶炼生产工艺流程
在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对铝冶炼生产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铝冶炼主要涉及铝土矿开采、氧化铝生产、炭阳极制造、电解铝生产及压延加工等环节，生产工艺复杂，各环节均有温室气体排放。了解生产工艺是确定碳源流和计量器具配备的基础。
（六）铝冶炼企业碳流向图
在明确核算边界的基础上，根据铝冶炼生产工艺流程，确定了碳流入和碳流出的具体环节和路径，绘制了铝冶炼企业碳流向图。该图清晰展示了碳在企业内部的流动轨迹，为分析碳排放来源和制定减排措施提供了直观的工具。
（七）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明确了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应满足计算法按源流分类计量的要求，宜满足实测法有组织排放计量的要求。规定了不同层级（企业层级和工序层级）、不同计量方法（计算法和实测法）下，针对不同测量项目（如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有组织排放等）的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同时，对各类计量器具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分析天平、气相色谱仪、热量计等多种器具的分辨率、检测限、示值误差等技术指标，确保计量器具能够满足测量需求。
（八）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管理要求（制度、人员、档案等）
明确了铝冶炼企业应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管理制度，包括计量管理职责、器具配备使用维护制度、周期检定/校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考核制度、数据采集处理验证制度以及自查改进制度等。对计量人员的资质和职责提出要求，强调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管理，且相关人员需通过培训考核。规定建立完整的计量器具一览表和档案，对器具的相关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和管理，确保计量器具的可追溯性和有效管理。
（九）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数据（包括数据的采集、处理、应用和报送）
对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数据的采集、处理、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要求。要求数据采集应与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建立统计报表制度并确保数据可追溯。在数据处理方面，强调加强数据存储和传输管理，明确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经处理后的数据需由授权人员审核确认。规定数据采集时间、方式等应相对稳定，通过与计算法数据比对进行质量控制，并妥善保存数据，保存期限为 5 年，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bookmark: _GoBack]这些规范内容旨在确保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我国铝冶炼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计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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